
中共西安石油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关于推进二级院（系）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

一步加强我校关工委队伍建设，切实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经学校关工委研

究，决定推进二级院（系）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简称“二级关工委”）

工作。

各院（系）在学习“关于二级院（系）关工委建设的指导意见”（附件

1）、“关于印发《2024年陕西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工作要点》的通知”（附

件2）和“陕西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关于推进高校二级学院关工委组织建设的

通知”（附件3）的基础上，成立或完善二级关工委组织，结合实际，激发

活力，推动二级关工委工作走深走实。

请于2024年11月30日前，将二级关工委人员组成名单以文件的形式纸

质版报送至离退休工作处办公室（工会楼二楼离退办公室），同时将电子版

发送至校内邮箱：ltxgzc@xsyu.edu.cn。

联系人：刘 杰 88382295

附件：1.关于二级院（系）关工委建设的指导意见



附件：2.关于印发《2024年陕西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工作要点》的通知

附件：3.陕西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关于推进高校二级学院关工委组织建设

的通知

西安石油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4年11月18日



附件1：

关于二级院（系）关工委建设的指导意见

各院（系）：

为推进我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再上新台阶，规范二级院（系）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工委）建设工作，根据上级部门关于高校关工委建

设的相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经校关工委研究，要求各院系加快院（系）

级关工委的完善和建设。现就相关规范建议如下。

一、关于院（系）关工委组建的基本要求

1. 要有健全的领导班子

院（系）关工委班子一般由3—5人组成。

二级关工委原则上由院（系）的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兼任，也可实行双

主任制，书记和院长共同担任关工委主任。

由一名有威望、有能力、有工作热情的相对年轻的退休老同志担任关工

委常务副主任。由党政副职担任副主任，分管关工委工作，并根据人员变动

情况及时调整。

秘书长由院（系）团总支书记担任；其他委员由院（系）领导班子成员、

学工办主任、退休干部教师代表等担任。

2. 领导要重视

各院（系）关工委要围绕学校、院（系）中心工作，把关工委建设应纳

入院（系）党政工作计划和运行轨道。每年定期召开关工委工作会议，研讨

关工委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和要求。每位关工委成员要热爱



关心、积极参加关工委工作，并在工作指导和为关工委排忧解难等方面有思

路、有行动、有实招、有成效。有条件的院（系）要为关工委工作开展提供

必要的场地和经费等条件保障。

各院（系）要充分发挥离退休老同志的主体作用。要在尊重老同志意愿

的基础上，动员、鼓励、组织、引导更多老同志积极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

提高老同志关心下一代工作参与率，继续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发光发热。搭建

适合院（系）实际情况的工作平台，积极组织、指导他们参与调查研究、理

论宣传、党建辅导、心理咨询、帮困助学、就业指导、社团顾问、校园文化

等工作。

3. 制度要健全

院（系）要积极抓好二级关工委自身建设。认真学习上级关于加强关工

委工作的文件、资料和兄弟院校的先进经验，要加强二级关工委工作体制机

制建设，建立健全学习、工作、会议等有关制度，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要主动

向党政领导请示报告工作。

4. 工作有特色

院（系）二级关工委建设要彰显特色，创名牌、成品牌。各二级关工委

要紧密围绕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和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合格接班人的目标,以及学院工作中心任务，联系本单位工作实际，积极探

索创新，建设彰显学院特色，创名牌、成品牌的二级关工委。

二、关于院（系）关工委常态化建设

要加强二级关工委领导班子的学习，着力研究新形势下关工委工作的新

思路、新特点，按照本单位党政交办的课题，抓住工作重点、难点和热点问

题进行调研，创新工作举措，努力形成二级关工委工作的特色。每学期至少



召开一次全委会，学习传达上级关工委文件及会议精神，讨论并审议工作计

划、总结和交流情况；建立“两簿”，做好有关资料的汇集，即会议记录簿

和关工委活动记录簿。在活动记录中特别要明确时间、地点、主持人、主讲

人、活动内容、参加对象及人次等有关内容。二级关工委的组织机构、工作

计划和总结应报校关工委备案。

三、进一步加强宣传报道工作

在校离退处设立关工委网页和关工委电子邮箱，目的是为各二级关工委

提供交流经验和各种信息的平台，加强工作沟通和信息交流，及时总结和推

广工作中的先进经验。

二级关工委要及时报道开展工作的情况，介绍体会和经验，进一步推动

关工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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